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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主要功能

1.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登記審核等事項。

2.土地複丈、建築改良物測量、圖籍資料管理等事
項。

3.地籍資料登錄校對、書狀及地籍謄本核發、申請
原案複印或閱覽、受理實價登錄申報及實價登錄
查核等事項。



地政機關為何要請申請人
提出書面文件呢？



民法第758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
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1點：
土地登記案件以契約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者，
應以公定契約書為之。



如委託他人代理土地登記
需要書面委託嗎？



民法第531條：
為委任事務之處理，須為法律
行為，而該法律行為，依法應
以文字為之者，其處理權之授
與，亦應以文字（書面）為之。
其授與代理權者，代理權之授
與亦同。



委託他人代為申辦土地登
記之規定。



地政士法第18條：
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
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
後，始得接受委託。

土地登記規則第37條：
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附具委託
書；其委託複代理人者，並應出具委託複代理人之
委託書。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關係者，不在此
限。
前項代理人或複代理人，代理申請登記時，除法律
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親自到場，並由登記機關
核對其身分。









若偽造或變造登記申請書
要負何種法律責任？



民法第110條：
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
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

民法第184條第1項：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73 年台上字第 5870 號判例要旨：
買賣契約書、土地登記申請書、委託書在 性質上與一般
私人間為土地買賣所訂立之買賣契約書等並無差異，自屬
於私文書（刑法第210條)。



住址變更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52條第1項前段：「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變更者，應
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申請住址變更登記。」

內政部108年7月11日台內地字第1080263887號函釋免附登記清冊

內政部109年3月31日台內地字第10902613002號公告免予提出權利書狀









抵押權塗銷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43條第1項、第2項：「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
因權利之拋棄、混同、終止、存續期間屆滿、債務清償、撤銷權之行
使或法院之確定判決等，致權利消滅時，應申請塗銷登記。」、「前
項因拋棄申請登記時，有以該土地權利為標的物之他項權利者，應檢

附該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同時申請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如果他項權利證明書，銀
行已交由屋主領回，而屋
主遺失此證明書時，請屋

主另開立切結書。





私人的抵押權塗銷登記，
請記得檢附債權人(金主)的
印鑑證明並於塗銷同意書
蓋印鑑章，或請攜帶身分
證親自到場核對身分





書狀換給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54條：「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
書損壞或滅失，應由登記名義人申請換給或補給。」

















書狀補給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54條：「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
書損壞或滅失，應由登記名義人申請換給或補給。」















所有權人如未親自到場，應
另檢附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及其印章、所有權人印鑑證
明，書表仍應蓋印鑑章。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
所有物(權狀)者，得請求返還
之。



更名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49條第1項：「土地權利登記
後，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有變更者，應申請更名
登記。設有管理人者，其姓名變更時，亦同。」











原則請檢附戶籍謄本，如
未攜帶者，得提出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代替









標示變更登記(門牌整編)
已登記之建物，因建物門牌經戶政機關增、併、改編所為之
變更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8條第1項第1款、第34條)

















抵押權設定登記(金融機構)

民法第860條：「稱普通抵押權者，謂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
債權擔保之不動產，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

民法第881-1條第1項：「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
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

















分割繼承登記
（依民法第1138-1141、1144條、土地登記規則第119-120條）



民法第1138條：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民法第1139條: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

民法第1140條：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
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民法第1141條：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民法第1144條：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依左列各款定之：
一、與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
二、與第1138條所定第二順序或第三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二分之一。
三、與第1138條所定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三分之二。
四、無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為遺產全部。



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
之文件外，並應提出下列文件：
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三、繼承系統表。
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五、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74年6月4日以前者，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其向其他
繼承人表示拋棄者，拋棄人應親自到場在拋棄書內簽名。
（二）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74年6月5日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六、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於部分繼承人申請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時，未
能會同之繼承人得以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及敘明未能檢附之理由書代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第一項第三款之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
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因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繼承登記者，得不提出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五款之文件。

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
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
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他繼承人。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96點：
繼承人申請繼承登記時，應依照被繼
承人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
系統表。



7種法定繼承情形登記應用





1.當張三不幸往生，甲乙丙各繼承1/3





2.當張三不幸往生，丙拋棄繼承，甲乙各1/2





3.當張三不幸往生，第1順位親等近之繼承人張帥、張美麗全部拋棄，依民法第
1144條及第1176條第5項規定由配偶甲與第1順位次親等乙丙丁戊己各繼承1/6





4.當張三不幸往生，因長子張帥於開始繼承前死亡
（110.01.01殁），甲丁各繼承1/3，乙丙各繼承1/6





5.當張三不幸往生，長子張帥因傷心過度於繼承開始後死
亡（112.07.05歿），甲戊各繼承1/3、乙丙丁戊各繼承1/9





6.當張三已婚膝下無子嗣、父母健在，張三因不
幸意外亡生，甲繼承1/2、乙丙各繼承1/4





7.當張三死亡，甲繼承1/2、乙丙各繼承1/4(大哥張軍的子嗣無繼承權)



遺囑人依法預立遺囑後，按遺囑
內容取得不動產之繼承人，因故
不幸比立遺囑人更早過世，本案
如何辦理繼承登記呢？





有下列國籍之配偶，其不動產繼承
登記有何相關規定？
1.美國籍加州、加拿大籍、新加坡籍、
菲律賓籍、南韓、日本籍及香港地區之
配偶
2.澳門地區、越南籍或印尼籍之配偶
3.大陸地區之配偶
4.俄羅斯籍、烏克蘭籍
5.國外結婚，而國內未辦理結婚登記



土地法第18條：(平等互惠原則)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
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律，中華民國人民
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者為限。



1.美國籍加州、加拿大籍、新
加坡籍、菲律賓籍、南韓、日
本籍及香港地區之配偶可以繼
承不動產。

2.澳門地區、越南籍或印尼籍
之配偶不可以繼承不動產。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66條第1項:
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
三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
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

第67條第5項：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臺灣地區之
遺產或受遺贈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之
限制規定。
二、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之遺
產，……。



3.大陸地區之配偶，除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34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外，另需檢附
下列文件，始取得繼承臺灣地區不動產：

a.向法院聲明繼承之備查文件。
b.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臺灣地區長期居
留證。
c.海基會驗證之大陸地區常住人口登記
卡或居民身分證。



4.俄羅斯籍、烏克蘭籍之配偶
得在我國取得或設定農業用地外之土地權利
(內政部98年12月18日台內地字第
0980216223號令、97年4月14日台內地字
第0970059761號令)。



法務部102年12月4日法律字第
10203513270號函釋要旨：

我國國民與外籍人士於國外結婚，只要其婚姻成立
之實質要件分別符合我國法律及該外國法律之規定，
而其結婚之方式符合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舉行地
法規定者，婚姻即為有效成立。



5.當事人於國外結婚，而未於
國內辦理結婚登記者，其婚姻
為有效，依法需檢附我國駐外
單位驗證之外國結婚相關證明
文件後，再向被繼承人死亡登
記之戶政機關辦理其結婚登記
之註記後，始取得繼承權。



以上報告
謝謝各位聆聽


